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被征收人乔雨民房屋的补偿决定
                        瓦政房补决字[2016]3-1号
 
征收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所在地址：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

被征收人：乔雨民，男,汉族，1963年12月9日出生，

住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33号。

因公共利益建设需要，本机关于2017年1月12日依法作出《关于西内环街南段区域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瓦政房征决字[2016]3号）并予以公告。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乔雨民（以下称被征收人），房屋位于西内环街南段文兰街道岗西社区征收范围内。因在《西内环街南段区域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规定的签订补偿协议期限内，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故房屋征收部门依法报请本机关作出房屋补偿决定。

经查：被征收人乔雨民的房屋位于西内环街南段文兰街道岗西社区征收范围内，共有无照房屋12处，测绘面积2254.94平方米，现处于空置状态。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乔雨民就房屋征收一事多次协商，但被征收人乔雨民始终对评估价格不认同，导致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和《瓦房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瓦政发[2015]38号）等有关规定，以及《西内环街南段区域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现本机关作出如下补偿决定：

一、对被征收人的补偿：

货币补偿应得补偿额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无照房屋共12处）：1580438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伍拾捌万零肆佰叁拾捌元整。

2.经评估，相关设施的价值补偿：225994元，大写人民币贰拾贰万伍仟玖佰玖拾肆元整。

3.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167690元，大写人民币壹拾陆万柒仟陆佰玖拾元整。

合计：1974122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柒万肆仟壹佰贰拾贰元整。

 二、限被征收人乔雨民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到岗店街道办事处签订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将房屋交于岗店街道办事处。

三、被征收人如不服本补偿决定，可自收到本补偿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补偿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履行腾空搬迁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2019年1月9日    

 


